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陆电子”、“公司”）的持续督导

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科陆电子 2018年度预计的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规规定

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与关联方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饶陆华先生、聂志勇先生和桂国才先生回避了表决，

由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关联股东饶

陆华、聂志勇、桂国才、林训先应当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现拟对上年实际发生额及公司（含下属控股/全资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进行预计披露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电池产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0万元 

78.63 万元 7,374.68 万元 



料、商品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

司 

RFID相关

产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 万元 

361.22 万元 3,640.14 万元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

司 

锂电池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 万元 

-- -- 

小计   

不超过

60,000万元 

439.85 万元 11,014.82 万元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

料、商品 

地上铁租车（深圳）有

限公司 

充电设施

及运营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00 万元 

-- 374.67 万元 

深圳水木华程电动交通

有限公司 

充电设施

及运营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000 万元 

-- 27.18 万元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

司 

电子器件 市场价格 
不超过 300

万元 

0.50 万元 49.22 万元 

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

司 

PACK产线、

智能库、充

电桩、光储

设施工程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2,000万元 

-- --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电池 PACK

自动化生

产线、智能

仓储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不超过

9,000 万元 

-- -- 

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

有限公司 

电池 PACK

自动化生

产线、智能

仓储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不超过

9,000 万元 

-- 6,837.61 万元 

国联科陆无锡新动力有

限公司 

充电设施

及运营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不超过

1,000 万元 

-- 58.98 万元 

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充电设施

及运营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不超过 500

万元 

-- 0.56 万元 



南昌市正星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电能表 

按市场价

格定价 

不超过 20

万元 

1.15 万元 -- 

小计   

不超过

37,820万元 

1.65 万元 7,348.22 万元 

关联租赁 

深圳市我来秀科技有限

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

万元 

-- -- 

深圳魔饭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

万元 

5.49 万元 4.09 万元 

深圳市前海茶溪智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

万元 

5.69 万元 29.93 万元 

深圳神州创投资产管理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

万元 

6.96 万元 26.26 万元 

深圳前海鹏融创业财富

管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40

万元 

3.50 万元 20.32 万元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

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70

万元 

10.44 万元 24.52 万元 

深圳鲁电电力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20

万元 

-- -- 

小计   

不超过 430

万元 

32.08 万元 105.12 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深圳市亚辰电

子科技有限公

仪器设备 -- 

不超过

10 万元 

0.00% -100.00% 

2017 年 4 月

26 日在《证



原 材

料、商

品 

司 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

网《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7054）、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证

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

网《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103）、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证

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

网《关于增加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北京国能电池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电池产品 7,374.68 万元 

不超过

30,000 万

元 

2.60% -75.42% 

深圳市鸿陆技

术有限公司 

RFID相关产

品 

3,640.14 万元 

不超过

6,000 万

元 

1.28% -39.33% 

上海卡耐新能

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 

不超过

6,000 万

元 

0.00% -100.00% 

小计  11,014.82 万元  - --  

向关联

人销售

原 材

料、商

品 

深圳市亚辰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智能电网相

关产品 

-- 

不超过

10 万元 

0.00% -100.00% 

地上铁租车（深

圳）有限公司 

充电桩/站 374.67 万元 

不超过

5,000 万

元 

0.09% -92.51% 

深圳水木华程

电动交通有限

公司 

充电桩/站 27.18 万元 

不超过

300 万元 

0.01% -90.94% 

深圳市鸿陆技

术有限公司 

电子器件 49.22 万元 
不超过

500 万元 

0.01% -90.16% 

上海卡耐新能

源有限公司 

PACK产线、

智能库、充

电桩、光储

设施工程 

-- 

不超过

9,000 万

元 

0.00% -100.00% 

北京国能电池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电池 PACK自

动化生产线 

-- 

不超过

10,000 万

元 

0.00% -100.00% 



江西科能储能

电池系统有限

公司 

电池 PACK自

动化生产线 

6,837.61 万元 

不超过

10,000 万

元 

1.56% -31.62% 

（公告编号：

2017160） 

国联科陆无锡

新动力有限公

司 

充电设施及

运营 

58.98 万元 -- 0.01% -- 

北京高陆通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充电设施及

运营 

0.56 万元 -- 0.00% -- 

小计  7,348.22 万元  -- --  

关联租

赁 

成都逗溜网科

技有限公司 

租赁 7.33 万元 

不超过

20 万元 

0.11% -63.35% 

深圳市新游时

代科技有限公

司 

租赁 7.33 万元 

不超过

20 万元 

0.11% -63.35% 

深圳市我来秀

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 -- 

不超过

50 万元 

0.00% -100.00% 

深圳魔饭科技

有限公司 

租赁 4.09 万元 

不超过

100 万元 

0.06% -95.91% 

深圳市前海茶

溪智库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租赁 29.93 万元 

不超过

80 万元 

0.45% -62.59% 

深圳神州创投

资产管理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租赁 26.26 万元 

不超过

40 万元 

0.39% -34.35% 

深圳前海鹏融

创业财富管理

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 

租赁 20.32 万元 

不超过

50 万元 

0.30% -59.36% 



深圳洞察科技

有限公司 

租赁 197.15 万元 

不超过

450 万元 

2.96% -56.19% 

深圳市鸿陆技

术有限公司 

租赁 24.52 万元 

不超过

12 万元 

0.37% 104.33% 

小计  316.93 万元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

括：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

充协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实际发生

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公司董事会对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17年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

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郭伟,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池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中介除外）；系统集成；销售锂电池；货物进出口（国营

贸易管理货物除外）；租赁机电设备；制造大容量动力锂电池。（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76,592.80

万元，净资产为236,669.6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34,558.90万元，净利润

为9,742.9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

副总裁、财务总监聂志勇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北京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五款

和第10.1.6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于洪涛, 注册资本62,572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储能设施所需锂离子电池及其零配件，销售本公司自

产产品；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

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96,901.55万

元，净资产为46,595.25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40,509.35万元，净利润为

-3,208.5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副总裁鄢玉珍

女士与董事、副总裁、桂国才先生担任上海卡耐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海莹, 注册资本6,314.5902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租

赁（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

经营）；汽车、汽车配件的研发与销售；物流信息系统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物

流供应链管理技术方案开发；国内货运代理（不含水上运输）；国际货运代理；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充电设备的设计；充电桩的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

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咨询；二手车的销售；从事广告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项目审批的，需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汽车维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

冷藏运输（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0,627.35

万元，净资产为12,134.23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5,489.57万元，净利润为

-753.3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副

总裁桂国才先生与副总裁鄢玉珍女士担任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董事，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4、深圳水木华程电动交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峰,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广告业

务；自有场地租赁。；纯电动出租旅客运输；纯电动汽车租赁、维修及技术服务；

纯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经营及设施维护；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498.27万

元，净资产为3,457.21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2,582.03万元，净利润为

-939.9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深圳水木华程电动交通有限公司系公司联营企业，公司董事、副

总裁桂国才先生担任深圳水木华程电动交通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郭伟, 注册资本23,500万元, 经营范围：电池、电池原

材料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储能系统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2,999.63万

元，净资产为17,985.1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00万元，净利润为-14.8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

副总裁桂国才先生担任江西科能储能电池系统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国联科陆无锡新动力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华晓峰,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的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充电场站的建

设及运营管理；承装、修、试电力设施;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服务；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及相关机械设备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汽车及零部件、电源的

销售及维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汽车租赁；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业务；停车场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944.01万元，

净资产为4,454.68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23.45万元，净利润为-459.46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国联科陆无锡新动力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副总裁桂

国才先生担任国联科陆无锡新动力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中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产品设计；汽车租赁；销

售汽车、电池、机械设备、电气设备；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公共关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50.08万元，

净资产为160.8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81.08万元，净利润为-332.73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副总裁

桂国才先生担任北京高陆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该关联人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8、深圳前海鹏融创业财富管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饶陆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及与创业投资相关的咨询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受托资产

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咨询(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顾问；财务顾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69.62万元，

净资产为1,149.27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73.96万元，净利润为37.1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深圳前海鹏融创业财富管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董事长、总裁饶陆华先生担任深圳前海鹏融创业财富管理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9、深圳鲁电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饶陆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管理、

工程咨询及工程项目咨询服务；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电力设计、工程勘查、电力工程总承包；承担国内外电力工程、清洁能

源及能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经济及造价咨询、项目评估、环保工程设计、安全

评估；设备、材料的制造；对外承包电力、环保、清洁能源工程和劳务派遣 。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82.16万元，

净资产为-217.84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15.09万元，净利润为-407.27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深圳鲁电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合营企业，公司董事

长、总裁饶陆华先生担任深圳鲁电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副总裁

林训先先生担任深圳鲁电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0、其他关联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饶陆华先生投资或控制的企

业，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

表人 

住所 经营范围 

与本公司关

系 

深圳市鸿陆

技术有限公

司 

5,000 袁锋超 

深圳市南山区西

丽街道科技园北

区宝深路科陆大

厦 A座 17层 

射频识别系统及产品、物联网系统及产品、

电子通讯设备、自动识别产品、手持抄表器、

手持终端(PDA)、用户交互终端、缴费终端及

系统、缴费 POS机及系统、封印的研发、规

划、设计、销售、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计算

机软硬件系统开发、集成、销售及服务;能源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服务技术研发;经营进出口业务、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射频识别系统及产

品、物联网系统及产品、电子通讯设备、自

动识别产品、手持抄表器、手持终端(PDA)、

用户交互终端、缴费终端及系统、缴费 POS

机及系统、封印的生产制造 

南昌市正星

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5,000 饶陆华 

江西省南昌市高

新区天祥北大道

688号 

镀膜产品、触摸屏材料生产、销售；光电子

器件、精细玻璃及周边设施的销售；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国内贸易；自营或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 

执行董事 

深圳市我来

秀科技有限

公司 

10 饶陆华 

深圳市南山区南

山街道宝深路科

陆大厦 A座 12楼

1204 

从事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移动网络科技

等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维护；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计算机系统集成、网页设计、软件技术开发。

(以上均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

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

方可经营)文化活动策划，会务策划，展览展

示策，礼仪活动策划，体育活动策划，庆典

策划，经营电子商，国内贸易。艺术培训；

教育培训；个人素质培训；形象培训；从事

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

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影视制作，演出经纪机构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深圳魔饭科

技有限公司 

100 饶陆华 

深圳市南山区西

丽街道宝深路科

陆大厦 A座 3 楼 

计算机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计算机编程；计算机软件设计；

美术设计、电脑动画设计；文化交流活动策

划；从事广告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文艺创作与表演。 

深圳市前海

茶溪智库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0 饶陆华 

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 栋 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以上

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

理等业务）。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深圳神州创

投资产管理

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100 饶陆华 

深圳市前海深港

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 栋 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

公司） 

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创业投资业务；

受托管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

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信用良好，经营稳定，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销售产品；向北京

国能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公司作为出租方，

向深圳市我来秀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提供自有物业的租赁业务。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同类产品或服务为定价原

则，房屋租赁参照了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的租赁标准，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在公平、互利的基

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

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

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预计的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公司进行的上

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要，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3、我们同意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规定。因此，兴业证券对科陆电子 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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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吴长衍                  李金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5 日 




